
安全员安全生产责任书
工长或施工员为施工项目的技术负责人，对该施工项目的安全生产负有直接责任，主要安全职责为：

1.认真执行国家安全生产方针、政策、规章制度和上级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、安全施工方案，如需修改，必须经过原编、审批的部门批准。

2.在计划、布置、检查、总结、评比的生产活动中，必须同时把安全工作贯穿到每一个具体环节中去，特别做好有针对性的书面安全技术交底。

3.遇到生产与安全发生矛盾时，生产必须服从安全。

4.领导所属班组搞好安全生产，组织班组学习安全技术操作规程，并检查执行情况。教育工人正确使用安全防护用品，各种台帐健全。

5.有权拒绝不科学、不安全的生产指令，不违章指挥。坚持有证操作规定。

6.发生重大事故、重大未遂事故，保护现场并立即上报，同时采取防范措施。

7.负责所管辖的施工现场环境卫生，以及一切安全防护设施，严格遵守执行各项安全技术交底。
8、服从本项目部安人管理责任制考核办法的规定和奖罚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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